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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基會投服中心 

案例 

1.吳太太常以電話買賣股票，唯因口齒較不清晰，導致甲營業員聽錯，而遭損失；

另甲營業員有時候自行幫助吳太太決定股票買進或賣出時機；又吳太太前些日子

出國，長達三個月之久，就請營業員保管印鑑與存摺，惟回國後發現其股票遭盜

賣一空。 

請問： 

(一)若甲營業員聽錯而將吳太太所有之股票賣出，嗣後因股價上漲，吳太太可否

向營業員求償？ 

(二)甲營業員自行決定股票買進或賣出的行為，有何法律責任？ 

(三)吳太太將印鑑與存摺交予甲營業員保管後，股票遭盜賣，請問她是否可以向

甲營業員求償？ 

處理情形 

(一)因營業員聽錯所遭受之損失 

  一般依實務經驗，每當投資人使用電話下單時，營業員皆會再重複一次投資

人欲買賣股票的種類、數量及價格，以確定投資人之交易是否正確；若有成交，

營業員還會再作一次成交回報以告知投資人。這些對談過程皆有電話錄音，當投

資人有疑問時，即可調閱錄音帶判定責任判定責任歸屬。本案例可分兩方面來探

討： 

情況１─經錄音帶判定後若認為吳太太雖口齒不清晰，但營業員再重複其欲購買

之股票種類、數量、價格時，吳太太有表示對或錯，唯甲仍買賣錯誤：此狀況在

民事責任方面，吳太太可依民法債務不履行之規定，指證甲未盡到善良管理人之

義務（行紀）來對甲求償。在行政責任方面，甲違反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

理規則第 16 條第 2 項第 13 款，未依據客戶委託事項及條件，執行有價證券之買

賣，因而造成吳太太的損失，主管機關可依證交法第 56 條及第 66 條之規定對甲

營業員作相關之處分。 



情況２─經錄音帶判定後若認為吳太太雖口齒不清晰，但營業員在重複其欲購買

之股票種類、數量、價格時，吳太太並無立即表示對或錯，唯甲營業員仍買賣錯

誤：此狀況在客觀分析上吳太太可能會有民法有過失之適用，因此其只能依比例

原則向甲營業員求償。 

(二)營業員自行決定股票買進或賣出之行為 

  依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 16 條第 2 項第 3 款及第 7 款之規定，

禁止證券商業務人員受理客戶對買賣有價證券之種類、數量、價格及買進或賣出

之全權委託，及禁止利用客戶名義或帳戶申購、買賣有價證券。 

  在本案中，甲營業員自行決定吳太太的股票何時該買進或賣出的行為已有違

反上述規定，主管機關可依證交法第 56 條及第 66 條之規定對券商及甲營業員作

相關之處分；若甲營業員涉有偽造文書之情況，則甲恐違反刑法第210條之規定；

若因此造成吳太太之損失，吳太太可依民法向甲請求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再依

民法第 188 條請求券商負連帶賠償責任。 

(三)營業員盜賣股票 

  依證券商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則第 16 條第 2 項第 11 款規定，證券商之

業務人員禁止挪用或代客戶保管有價證券、款項、印鑑或存摺。在本案中甲營業

員盜賣吳太太的股票，在行政責任方面違反了上述之規定，因此主管機關得依證

交法第 55 條、56 條對證券商及甲營業員加以處罰；在刑事責任方面，甲涉及刑

法第 210，342、336 條之背信、侵占及偽造文書等罪責；在民事方面，券商應依

與投資人簽定之契約及民法侵權行為之規定與甲營業員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 

  總結上述，吳太太具體可行之救濟途徑如下： 

1.就行政責任方面，可向證期會及交易所進行檢舉。 

2.就營業員之刑事不法行為方面，得向管轄之地方法院檢察署或各級司法警察機

關進行告發或檢舉。 

3.就民事損害賠償方面，應透過司法程序解決。可至地方法院民事庭提起民事訴

訟，請求損害賠償。惟須預納相當於請求金額百分之一之裁判費用。投資人亦可

利用鄉鎮市調解委員會之調解，或透過仲裁、或在訴訟上進行和解以取得終局執

行名義。若前揭刑事部分已經起訴，則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提起，除可節省

勞務時間外，亦可節省裁判費。再者，若被告有脫產之嫌，則可另行請求法院裁

定准予扣押予以保全。 

案例 



2.劉君透過電視投顧頻道節目影響，而想入會，於是支付數萬元加入某證券投資

顧問公司為會員，為期半年，該公司提供每日傳真股市最新消息及熱門具潛力個

股資料予劉君，但劉君加入後第二天即後悔，擬退出會員，請問： 

(一)可否要求該證券投資顧問公司退費？ 

(二)該投顧所推介之「明牌」造成劉君損失，是否可以要求賠償？ 

(三)又投顧老師亂報「明牌」，有何法律責任？ 

處理情形 

  依照「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二條規定，本規則所稱證券投資顧問

事業，指為獲取報酬，經營或提供有價證券價值分析、投資判斷建議，或基於該

投資判斷，為委任人執行有價證券投資之業務者。本管理規則第五條第一款同時

規定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得經營接受委任，對證券投資有關事項提供研究分析意見

或推介建議之業務。另第二十九條並規定證券投資顧問事業接受證券投資人委任

時應訂定書面委任契約，載明雙方權利義務，委任契約應行記載事項及範本，由

同業公會擬定申報證期會核定後實施。基於以上相關規定本案擬答如下： 

一、依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於九十年七月二十五日所修訂

「證券投資顧問委任契約應行記載事項」第二點，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與證券投資

人訂立契約前，應有三日以上之期間供證券投資人審閱全部條款之內容，及該公

會修訂定之「證券投資顧問委任契約範本」該第七條第三款規定，投資人自契約

簽訂日起三日內以書面通知終止該契約者，免付顧問報酬。故投資人劉君所訂契

約如有上述條款，則可要求投顧公司退費。最後若發生該投顧公司拒絕退費情事，

仍可請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協助調解。 

二、依前述「證券投資顧問委任契約範本」第四條，投資人在簽訂委任契約前已

詳細閱讀契約書內容，並瞭解及同意以下事項，其中內容包括第一款投資人係基

於獨立之判斷自行決定所投資之有價證券及第三款投資人所生風險及利益悉由

其自行負擔及享有，投顧公司不保證獲利或負擔損失。因此縱使該投顧公司有違

法在公開活動中推薦明牌情事，此乃主管機關依法行政處分問題，投資人劉君恐

無法據以要求賠償。 

三、 

(一)依「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二十七條，證券投資顧問事業及其從業

人員應本誠實及信用原則，忠實執行業務，第二項並規定有十七款禁止行為。其

中第十一款規定不得於有價證券交易時間內以任何方式向委任人傳送無分析基



礎或根據之建議買賣訊息及第十二款規定不得於營業場所以外之公開場所或傳

播媒體，對委任人以外之不特定人就個別股票之買賣進行推介，或對個別股票未

來之價位作研判預測。 

(二)按本案所指投顧老師亂報明牌之行為，如有違反前述禁止規定，當由主管機

關行政監督，並依證券交易法第六十六條規定視情節輕重為適當處分。惟該投顧

老師如係從事業務廣告及公開舉辦證券投資分析活動，有違反第二十八條第一項

第八款禁止規定，即涉有利益衝突，詐欺、虛偽不實或意圖影響市場行情之行為

時，將可能依法另負民刑事責任。� 

 


